《有机热载体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文号】 劳部发(1993)356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有机热载体炉设计、制造、使用等方面安全技术管理水平，保证有机热载体炉安全运行，根据《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要求，制订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固定式的有机热载体气相炉（以下简称气相炉）和有机热载体液相炉（以下简称液相炉）。

本规程也适用于以电加热的有机热载体炉，但电器加热部分除外。

第三条 本规程规定了有机热载体炉的特殊要求。有机热载体炉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修理、改造等环节应符合《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和本规程的规定。此外，气相炉还应符合《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有关要求；液相炉还应符合《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有关要求。各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本规程的执行。

第四条 生产有机热载体炉的单位，须持有机热载体炉专用制造许证。

第二章 结构与技术要求

第五条 有机热载体炉的强度应按照《水管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标准、《锅壳式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其设计计算压力应为工作压力加0.3MPa，且不低于0.59MPa。

第六条 受压元件焊接与探伤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管子与锅筒、集箱、管道应采用焊接连接。

２．锅筒筒体的纵缝、环缝和封头拼接缝必须采用埋弧自动焊，当受工装限制时锅筒最后一道环缝的内侧允许采用手工电弧焊。

３．有机热载体炉的受热面管的对接焊缝应采用气体保护焊。

４．锅筒的纵焊缝、封头的拼接缝应进行100%的射线探伤或100%超声波探伤加至少25%的射线探伤；受热面管的对接焊缝应进行射线探伤抽查，其数量为：辐射段不低于接头数的10%，对流段不低于5%。抽查不合格时，应以双倍数量进行复查。

５．批量生产的气相炉的锅筒每10台做一块（不足10台也做一块）纵缝焊接检查试板；液相炉的锅筒及管子、管道对接接头可免做焊接检查试板。有机热载体炉的焊接工艺评定应按《蒸气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受压元件必须采用法兰连接时，应采用公称压力不小于1.6MPa的榫槽式法兰或平焊钢法兰，其垫片应采用金属缠绕石墨片或膨胀石墨复合垫片。

第八条 有机热载体炉的受压元件以及管道附件不得采用铸铁或有色金属制造。

第九条 为了防止液相炉中有机热载体过热分解与积碳，必须保证受热面管中有机热载体的流速，辐射受热面不低于2m/s，对流受热面不低于1.5m/s。对于卧式外燃液相炉的锅筒，应采取可靠措施，以防止锅筒过热和有机热载体过早老化。

第十条 带锅筒的气相炉宜采用水管式锅炉结构，其下降管截面之和与上升管截面之和的比值、引出管截面之和与上升管截面之和的比值均不应低于40%，否则应进行流体动力计算。

第十一条 有机热载体的供货单位应提供有机热载体可靠的物理数据和化学性能资料，如最高使用温度、粘度、闪点、残碳、酸值等。

第十二条 有机热载体炉设计和运行时，有机热载体炉出口处有机热载体的温度不得超过有机热载体最高使用温度。

第十三条 有机热载体炉及回流管线结构应保证有机热载体自由流动以及有利于有机热载体从锅炉中排出。

第十四条 在锅筒和管网最低处应设排污装置，排污管应接到安全点。

第十五条 整装出厂的有机热载体炉，在制造厂应按1.5倍工作压力进行水压试验。对于气相炉还应按工作压力或系统循环压力进行气密性试验，以检查有机热载体炉非焊接部位如法兰连接处、人孔、检查孔等部位密封情况。水压试验后应将水分排净，气密试验以氮气为宜。

第三章 安全附件与仪表

第十六条 安全阀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每台气相炉至少应安装两只不带手柄的全启式弹簧式安全阀。安全阀与筒体连接的短管上应串连一只爆破片。无论是采用注入式或拍吸式强制循环的液相炉，液相炉本体上可不装安全阀。
２．气相炉安全阀和爆破片爆破时的排放能力，应不小于气相炉额定蒸发量。

３．气相炉安全阀开启时排出的有机热载体汽化物应通过导管进入用水冷却的面式冷凝器，再接入单独的有机热载体储存罐，以便脱水净化。冷凝器的背压应不超过0.03MPa。

４．安全阀至少每年一次从气相炉上拆下进行检验，检验定压后应进行铅封。检验结果应存入有机热载体炉技术档案。

５．爆破片与锅筒或集箱连接的短管上应安装一只截止阀，在气相炉运行时截止阀必须处于全开位置。

第十七条 压力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气相炉的锅筒和出口集箱、液相炉进出口管道上应装压力表。

２．压力表至少每年校验一次，校验后应进行铅封。

３．压力表与锅筒、集箱、管道采用存液弯管连接，存液弯管存液上方应装截止阀或针形阀。

第十八条 液面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气相炉的锅筒上应安装两只彼此独立的液面计；液相炉的膨胀器应安装一只液面计。

２．有机热载体炉上不允许采用玻璃管式液面计，应采用板式液面计。

３．液面计的放液管必须接到储存罐上，放液管上应装有放液旋塞,有机热载体炉运行时，放液旋塞必须处于关闭状态。

第十九条 有机热载体炉出口的气相或液相有机热载体输送管道上，在截止阀前靠近有机热载体炉的地方应安装温度显示和记录仪表；有机热载体炉热功率不超过2.8MV时，可只装温度显示仪表。在液相炉回路的入口处应装温度显示仪表。

第二十条 自动控制和自动保护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液相炉有机热载体的出口处，应装有超温报警和差压报警装置，气相炉有机热载体的出口处应装有超压报警装置。

２．采用液体或气体燃料的有机热载体炉，应有下列装置：

（１）根据有机热载体炉出口有机热载体温度和蒸发量变化而自动调节燃烧器燃烧负荷的装置；

（２）热功率≥2.8MV时，必须装有点火程序控制装置；

（３）炉膛熄火保护装置。
３．有机热载体炉应装有自动调节保护装置，并在下列情况时应能自动停炉：

（１）液位下降到低于极限位置时；

（２）有机热载体炉出口热载体温度超过允许值时；

（３）有机热载体炉出口热载体压力超过允许值时；

（４）循环泵停止运转时。

第四章 辅助装置和阀门

第二十一条 膨胀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液相炉和管网系统应装有接收受热膨胀有机热载体的膨胀器。膨胀器可以是封闭式的或是敞口式的。

２．膨胀器的调节容积应不小于液相炉和管网系统中有机热载体在工作温度下因受热膨胀而增加的容积的1.3倍。

３．封闭式的膨胀器上应装压力表和安全泄放装置。泄放物应通过泄放管导入储存罐。膨胀器上应装有溢流管，溢流管应接到储存罐上。溢流管的直径与膨胀管直径一样，且溢流管上不准安装阀门。

４．膨胀器一般不得安装在有机热载体炉的正上方，以防因膨胀而喷出的有机热载体引起火灾。膨胀器的底部与有机热载体炉顶部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1.5ｍ。

５．锅炉管网系统与膨胀器连接的膨胀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膨胀管需要转弯时，其弯曲角度不宜小于120°；

（２）膨胀管上不得安装阀门，且不得有缩颈部分；

（３）膨胀管的直径应不小于下列数值：

额定热功率（MW）：0.7  1.4  2.8  5.6  11.2  22.4  33.6
公称直径DN（mm）：32  40  50  70  80  100  150 
６．膨胀器和膨胀管不得采取保温措施，膨胀器内的有机热载体的温度不应超过70℃。

第二十二条 有机热载体储存罐应尽可能放在加热系统最低位置，以便放净锅炉中的有机热载体。储存罐与有机热载体炉之间应用隔墙隔开。储存罐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储存罐的容积应不小于有机热载体炉中有机热载体总量的1.2倍。

２．储存罐应装一只液面计，储存罐上部应装有排气管，排气管应接到安全地点，其直径应比膨胀管（按本规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系列）大一档次。

第二十三条 有机热载体炉的热载体进出口管道上均应安装截止阀，当泵与锅炉之间距离不超过5米时，在锅炉进口处可不装截止阀。阀门连接处应选用不泄漏型的密封材料，不准采用石棉制品。

第二十四条 有机热载体炉及管网最高处应有必要数量的排气阀，以便有机热载体炉在运行中定期排放形成的气体产物。排气阀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排气阀的开关位置应便于操作。

２．排气阀的排气管应与固定容器相连，液相炉的排气管可直接与大气相通。固定容器、排气管口与明火热源的距离应不小于5米。

第二十五条 单机运行的气相炉，每台炉一般应安装两台供给泵，一台为工作泵，一台为备用泵。对于冷凝液可以自动回流的气相炉，可不装供给泵。液相炉的循环系统至少安装两台电动循环泵，一台为工作泵，一台为备用泵。循环泵的流量与扬程的选取应保证有机热载体在有机热载体炉中必要的流速。停电频繁的地区，锅炉房内应有备用电源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证泵的正常运转。在循环泵的入口处应装过滤器，且应定期清理过滤器。

第五章 使 用 管 理

第二十六条 有机热载体炉的操作人员，应经过有机热载体炉方面知识的培训，并经当地锅炉安全监察机构考核发证。

第二十七条 有机热载体炉使用单位，必须制订有机热载体炉使用操作规程。操作规程应包括有机热载体炉启动、运行、停炉、紧急停炉等操作方法和应注意事项。操作人员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第二十八条 有机热载体炉范围内的管道应采取保温措施，但法兰连接处不宜采用包覆措施。

第二十九条 有机热载体炉在点火升压过程中，应多次打开锅炉上的排气阀，以排净空气、水及有机热载体混合蒸气。对于气相炉，当有机热载体的温度与压力符合对应关系后，应停止排气，进入正常运行。第三十条 有机热载体必须经过脱水后方可使用。不同的有机热载体不宜混合使用。需要混合使用时，混用前应由有机热载体生产单位提供混用条件和要求。

第三十一条 使用中的有机热载体每年应对其残碳、酸值、粘度、闪点进行分析。当有两项分析不合格或热载体分解成分的含量超过10％时，应考虑更换热载体或对热载体进行再生。

第三十二条 有机热载体炉受热面应定期进行检查和清洗，应将检查和清洗情况存入锅炉技术档案。

第三十三条 有机热载体炉安装或重大修理后，在投入运行前应由使用单位和安装或修理单位进行1.5倍工作压力的液压试验，对于气相炉应按第十五条进行气密性试验。合格后才能投入运行。液压试验与气密试验时，当地锅炉安全监察机构应派人参加。

第三十四条 锅炉房应有有效的防火和灭火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有机热载体炉有关规则、规定低于本规程要求的，应以本规程为准。

第三十六条 本规程由劳动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程1994年5月1日开始实施。
